



湘农教发〔2018〕89号

关于开展2018年度优秀实习指导教师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了加强实习指导教师的队伍建设，充分调动专业实习指导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有效促进我校教学实习工作质量提高，根据《湖南农业大学职工奖励办法》（湘农大〔2017〕48号）文件精神，学校决定开展2018年度优秀实习指导教师的评选工作，对在本年度实习教学环节中表现突出的指导教师予以奖励，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原则
优秀实习指导教师的评选应坚持客观公正、注重实绩、综合考核的原则。  
二、评选范围及评选条件
2018年度参与本专科实习教学各环节的教师，符合下列条件者均可参加评选。
1、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能热心投入实习指导工作，为人师表，认真履行实习指导教师职责，做出显著成绩，受到实习单位及学生的一致好评。
2、规范教学实习，指导效果好。能较好的所指导专业的培养目标、实习计划和实习大纲，并能按照实习计划指导学生很好地完成各项规定和要求，积极及时在教务处“基地实习综合管理系统”内填报实习计划。
3、关心爱护学生，掌握学生全程实习情况。在当年实习指导中，关注学生思想及生活各方面的情况，能够对学生进行思想、组织纪律等方面的教育，督促学生遵守校纪校规和实习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
4、重视实习工作总结，做好实习评价。当年实习结束后，能给学生实习学习合理的建议和正确的评价；督促学生做好实习小结。同时，所指导的学生能按照实习计划圆满的完成实习任务，无违反纪律和影响学校和实习单位声誉的不良现象，受到实习单位的好评。
三、评选要求奖励办法
1、各学院根据评选条件及分配指标（详见附件1）等额推荐本年度优秀实习指导教师，并填写《湖南农业大学2018年度优秀实习指导教师推荐表》（详见附表2），并将能够反映其当年实习指导过程的相关纸质支撑材料复印件装订成册（材料包括：当年实习总结，实习计划，实习期间相关图片，课程设计，毕业论文（设计）以及学科竞赛，创新实践和社会服务等支撑材料），于2018年12月21日之前报送教务处（求索楼208室）。
2、学校将于2018年12月31日前组织专家就报送的相关材料，评选出2018年度优秀实习指导教师。评选结果公示3天后，报学校审定。
3、学校将为年度优秀实习指导教师颁发荣誉证书，并奖励1000元/人。

附件：
1、湖南农业大学 2018年度优秀实习指导教师各学院指标数
 2、湖南农业大学 2018年度优秀实习指导教师推荐表       
                                 

                                      湖南农业大学教务处
                                       2018年11月20日
附件1:
湖南农业大学 2018 年度优秀实习指导教师各学院指标数
	学院名称
	推荐名额
	学院名称
	推荐名额

	农学院
	5
	教育学院
	5

	园林园艺学院
	5
	经济学院
	4

	动科院
	3
	商学院
	4

	动医院
	2
	体艺院
	3

	生科院
	4
	外国语学院
	2

	植保院
	3
	公管法学院
	3

	食科院
	3
	信科院
	5

	资环院
	6
	理学院
	5

	国际学院
	2
	工学院
	7


指标测算说明：分配到各学院的指标依据基本状态数据专业数、实习人周数、毕业优秀论文（设计）及毕业论文（设计）检查工作进行综合测算。










附表2：
湖南农业大学 2018 年度优秀实习指导教师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职   称
	
	从事实习实训教学工作年限
	
	所在学院
	

	当年教学实习任务
	

	实 习 教 学 环 节 突 出 表 现 或 主 要 成 绩
	（主要对指导本专科学生的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论文（设计）以及学科竞赛、创新实践和社会服务等所开展工作情况进行描述，可另加页填写）



















	学院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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